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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投标函 

致：贵港市覃塘区城市管理监督局： 

根据贵方 迎宾大道(贵港高速收费站站前广场至西环高架桥南引桥)清扫保

洁项目（项目编号：GGZC2025-G3-040195-GXJY）的招标公告，签字代表_陆春晖  

（姓名）经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 贵港市覃塘区互惠保洁有限责任公司（投标人

名称）提交投标文件。 

据此函，我方宣布同意如下： 

1.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“招标文件”，包括修改文件（如有的话）以及全部参

考资料和有关附件，已经了解我方对于招标文件、采购过程、采购结果有依法进

行询问、质疑、投诉的权利及相关渠道和要求。 

2.我方在投标之前已经完全理解并接受招标文件的各项规定和要求，对招标

文件的合理性、合法性不再有异议。 

3.本投标有效期自投标截止之日起 90 日。 

4.如中标，本投标文件至本项目合同履行完毕止均保持有效，我方将按“招

标文件”及政府采购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。 

5.我方同意按照贵方要求提供与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者资料。 

6.我方向贵方提交的所有投标文件、资料都是准确的和真实的。 

7.以上事项如有虚假或者隐瞒，我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，并不再寻求任何旨

在减轻或者免除法律责任的辩解。 

8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条要求对政府采购合

同进行公告，但政府采购合同中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。我方就对

本次投标文件进行注明如下：（两项内容中必须选择一项） 

☑我方本次投标文件内容中未涉及商业秘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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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我方本次投标文件

9.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信函请寄：

地址：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

邮编：537100    电话：

传真：    \     电子邮箱：

投标人名称：贵港市覃塘区互惠保洁有限责任公司
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城中支行

银行账号：45050175375600001661

 

 
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或者委托代理人（签字或者电子签名）：

投标人名称（电子签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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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我方本次投标文件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有：； 

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信函请寄： 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覃塘街道石叠垌 B区 97 号

电话：18154685265 

电子邮箱：18154685265@163.com 

贵港市覃塘区互惠保洁有限责任公司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城中支行 

45050175375600001661 
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或者委托代理人（签字或者电子签名）：

投标人名称（电子签章）：贵港市覃塘区互惠保洁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5

号 
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或者委托代理人（签字或者电子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

贵港市覃塘区互惠保洁有限责任公司 

2025 年 12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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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迎宾大道(贵港高速收费站站前广场至西环高架桥南引桥

项目编号：GGZC2025-G3-

 

序号 名称 

1 

迎宾大道(贵港高速收费站

站前广场至西环高架桥南

引桥)清扫保洁项目

合计金额：（大写）人民币

合同履行期限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

 
 

 
 
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或者委托代理人（签字或者电子签名）：

投标人名称（电子签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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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开标一览表 

贵港高速收费站站前广场至西环高架桥南引桥

-040195-GXJY      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（元）

 数量 单位 单价 

贵港高速收费站

站前广场至西环高架桥南

清扫保洁项目 

1 项 5556000.00 

人民币伍佰伍拾伍万陆仟元整（小写）¥5556000.00

合同履行期限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3年，具体时间以签订合同时间为准。
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或者委托代理人（签字或者电子签名）：

投标人名称（电子签章）：贵港市覃塘区互惠保洁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5

贵港高速收费站站前广场至西环高架桥南引桥)清扫保洁项目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（元） 

总价 备注 

5556000.00  

5556000.00 元 

年，具体时间以签订合同时间为准。 
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或者委托代理人（签字或者电子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

贵港市覃塘区互惠保洁有限责任公司 

2025 年 12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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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中小企业声明函 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

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

加贵港市覃塘区城市管理监督局的迎宾大道(贵港高速收费站站前

广场至西环高架桥南引桥)清扫保洁项目采购活动，服务全部由符合

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

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.迎宾大道(贵港高速收费站站前广场至西环高架桥南引桥)

清扫保洁项目，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；承接企业为贵港市覃塘区互

惠保洁有限责任公司，从业人员 50 人，营业收入为 203.32 万元，

资产总额为 91.35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； 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

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 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

相应责任。 

企业名称（电子签章）：贵港市覃塘区互惠保洁有限责任公司 

日 期：2025 年 12 月 30 日 

 

注：享受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

号）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中标

结果公开中标供应商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

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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